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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义乌华昇

牧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同时接受关联方担保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近日，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东阳华统牧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牧业”）、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昇牧

业”）股东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产业基金”）签署了《东阳华

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根据

公司与省产业基金于 2022年 7月 8日签署的《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

协议》、《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中回购退出条款的约定，按收购

部分股权所对应的省产业基金实缴出资额加上按每年 4%单利计算的收购价格，

分别以自有资金52,892,054.79元和105,715,726.03元收购其持有的东阳牧业12%

的股权、华昇牧业 12%的股权。《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义乌

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7月 6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刊登的《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引入新股东并增资同时接

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和《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

司引入新股东并增资同时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收购控股子

公司东阳牧业、华昇牧业部分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华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统集团”）、公司实际



控制人朱俭勇先生及其配偶刘云英女士、朱俭军先生及其配偶朱凤仙女士、公司

副董事长朱凯先生（以下统称“保证人”）为协议项下回购退出的全部付款义务

以及协议约定的其他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公司

本次接受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于 2022年 7月 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10条第（二）款之规定，该议案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批准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日，公司与华昇牧业股东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晋汇达”）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以现金 1,050万元（初始

出资额的 70%）收购恒晋汇达持有的华昇牧业 1.875%的股权。公司收购控股子

公司华昇牧业部分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持有东阳牧业的股权比例由 70%提高至 82%，

持有华昇牧业的股权比例由 68.125%提高至 82%，东阳牧业、华昇牧业仍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2、本次收购在公司总经理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本次收购省产业基金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东阳牧业、华昇牧业部分股

权同时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非关联方基本情况

（1）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34398964X7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陈妍

5、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人民币

6、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颜三路 116号 608室

7、成立日期：2015年 5月 29日



100%

100%

100%

8、营业期限：2015年 5月 29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10、股权结构：

（2）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6MA2GN32R24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金晓铮

5、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6、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钱江浙商创投中心 2幢 411室

7、成立日期：2019年 6月 14日

8、营业期限：2019年 6月 14日至 2039年 6月 13日

9、经营范围：服务：网络信息技术、通讯技术、电子产品、机电设备、计

算机软硬件、楼宇智能化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物

业管理，建筑设计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

金晓铮

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

浙江省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没有任何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华统集团基本情况

1、名称：华统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758056104G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区

5、法定代表人：朱俭勇

6、注册资本：50,097.50万元

7、成立日期：2003年 11月 21日

8、营业期限：2003年 11月 21日至 2053年 11月 20日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日用百货销售；五金

产品批发；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谷物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

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初级农产品收购；母婴用品销售；饲料原料销售；

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棉、麻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林业产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宠

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大数据服务；数据处理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鲜蛋批发；鲜蛋零售；实业投资(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0、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朱俭勇 30,058.5 60.00%



朱俭军 11,271.9375 22.50%

朱凯 8,767.0625 17.50%

11、实际控制人：朱俭勇、朱俭军

1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4年 12月 31日（未经审

计）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60,684.69 1,651,358.70

负债总额 1,166,578.26 1,172,145.97

净 资 产 294,106.43 479,212.72

项 目 2024年度（未经审计） 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92,730.06 742,163.38

营业利润 -3,992.87 46.35

净 利 润 -3,912.98 575.15

13、关联关系：华统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以上交易对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2）朱俭勇先生基本情况

朱俭勇先生现任公司董事，截至目前，朱俭勇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朱

俭勇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刘云英女士基本情况

刘云英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勇之妻，截至目前，刘云英女士未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刘云英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朱俭军先生基本情况

朱俭军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截至目前，朱俭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朱俭军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5）朱凤仙女士基本情况

朱凤仙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军之妻，截至目前，朱凤仙女士未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朱凤仙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朱凯先生基本情况

朱凯先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截至目前，朱凯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朱凯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朱俭军之子，朱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EEY248G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4、住所：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巍山镇王宅村下林口（自主申报）

5、法定代表人：李刚

6、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30日

8、营业期限：2019年 12月 30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饲养；种畜禽生产；种畜禽经营；饲料生产；

肥料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肥料销售；化肥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牲畜销售（不含犬类）(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交易标的及权属：东阳牧业 12%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

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

11、标的公司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 东
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华统股份 28,000.00 70.00% 32,800.00 82.00%

省产业基金 12,000.00 30.00% 7,200.00 18.00%

12、标的公司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6,673,273.86 505,118,649.45

负债总额 82,111,741.08 43,135,706.93

净 资 产 444,561,532.78 461,982,942.52

项 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746,127.82 107,091,578.83

营业利润 42,839,208.16 17,336,981.09

净 利 润 42,594,919.32 17,421,409.74
备注：上述 2024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东阳牧业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EEBCG7T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姑塘工业小区（自主申报）

5、法定代表人：何进芳

6、注册资本：80,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9年 12月 5日

8、营业期限：2019年 12月 5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生猪（不含种猪）养殖、销售；提供生猪养殖技术服务、管

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交易标的及权属：华昇牧业 13.875%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11、标的公司本次转让前后股权结构情况

股 东
股权转让前股权结构 股权转让后股权结构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华统股份 54,500.00 68.125% 65,600.00 82.00%

省产业基金 24,000.00 30.00% 14,400.00 18.00%

恒晋汇达 1,500.00 1.875% 0.00 0.00%

12、标的公司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5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3,984,197.88 1,146,459,348.19

负债总额 433,657,864.35 337,504,051.75

净 资 产 810,326,333.53 808,955,296.44

项 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0,694,966.54 272,048,531.69

营业利润 71,954,978.11 -201,094.87

净 利 润 70,054,834.77 -1,371,037.09
备注：上述 2024 年度财务数据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华昇牧业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次收购的交易标的东阳牧业、华昇牧业的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

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省产业基金签署的《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浙江省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下称“省产业基金”或“转让方”）

乙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或“华统股份”）

丙方：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

丁方/担保方：华统集团有限公司（“担保方”）

戌方一：朱俭军（“保证人”）

戌方二：朱凤仙（“保证人”）

戌方三：朱俭勇（“保证人”）

戌方四：刘云英（“保证人”）

戌方五：朱凯（“保证人”）

1、转让标的

1.1 股权转让前,甲方认缴东阳牧业的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元,持有东阳牧业

30%的股权，甲方已向东阳牧业实缴注册资本 12000万元；认缴华昇牧业的注册

资本为 24000 万元,持有华昇牧业 30%的股权，甲方已向华昇牧业实缴注册资本



24000万元。

1.2 本协议所指的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如下股权：甲方持有的东阳牧业

12%股权，在东阳牧业对应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00万元，已实缴 4800万元；

持有的华昇牧业 12%股权，在华昇牧业对应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9600万元，

已实缴 9600万元。

2、股权转让方式

2.1乙方以支付给甲方货币资金的形式，受让甲方持有的丙方股权。

3、价格及支付

3.1根据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出具的政策目标考核结果，及评估机构出具的丙

方净资产评估结果，乙方同意于约定时间内支付甲方按照如下退出价格计算的回

购款：

甲方拟退出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本金加上按每年 4%单利计算的回购价格，即，

回购价格 P＝M×（1+4%×T）–F。

其中：P为回购价格，分期出资的，回购价格分段计算（即回购价格 P=M1

×（1+4%×T1）+ M2×（1+4%×T2））；M为投资人每期退出所持股权比例对

应实际出资的金额，分期出资的，根据分期期数对应为第一期M1、第二期M2；

T为每笔期出资对应的投资时间，自投资人全部或部分每期投资款支付之日起至

回购款实际支付日止，以年为单位，出资天数不足 1年的，以实际天数/365天计

算，分期出资的，根据分期期数对应为第一期 T1、第二期 T2；F为回购前回购

部分股权对应的公司历年股东分红或其他已分配给投资人的税后现金。

3.2 乙方应在约定时间内向甲方支付上述 3.1款约定的回购价款。每逾期支

付一日，乙方及其指定方应按应付未付款项总额每日万分之二的比例向省产业基

金支付逾期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省产业基金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拍卖费、

送达费、公告费、公证费、认证费、翻译费、鉴定费、执行费等），乙方及其指

定方向省产业基金支付的款项的，优先偿还其应向省产业基金应支付的违约金及

损失赔偿款。

4、担保条款

4.1保证方式



丁方、戌方对乙方基于本协议第 3条项下回购退出的全部付款义务以及本协

议约定的其他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2保证范围

尽管有前述约定，但丁方、戌方的保证范围为乙方在本协议下的全部义务和

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股权回购款的本金及利息、差额补足款、补偿款/补偿

金、违约金、赔偿金、逾期利息等款项以及甲方为实现权益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

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

行费、评估费、过户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鉴定费、翻译费、

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4.3保证期限。

丁方、戌方承担的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乙方在本协议项下约定义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五年。

5、变更手续办理

5.1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由乙方和丙方负责办理，在乙方履行完

毕本协议项下全部付款义务后，甲方予以积极协助配合。

5.2本次股权转让的股权过户手续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应在甲方收到全部回

购价款（含回购补足价款，如有）并完成相关报批报备手续后 30个工作日内完

成。

6、权利义务承担

6.1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甲方不再享有转让标的股

权对应的股东权利，亦不再承担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义务。

6.2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丙方的债权、债务，丙方所有债权、债务均继续由

丙方承担。

7、违约责任

7.1若本协议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除应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

责任外，还应当赔偿其他方因此而受到的一切损失。

8、其他

8.1本协议自法人之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自然人签字之日起生

效。



（二）公司与恒晋汇达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甲方/受让方：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出让方：杭州恒晋汇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

1、转让价款：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转让所持目标公司的全部 1.8750%

股权给甲方，甲方以现金 1050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仟零伍拾万元整）认购乙

方所持目标公司的全部 1.8750%股权。

2、支付方式：甲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至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3、付款时间：甲方需在协议签订后 15个工作日内将款项汇入乙方指定银行

账户。

4、税费承担：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税费由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5、工商变更登记：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乙双方负责完成目标公司股权转

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乙方不再享有

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亦不再承担转让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义务。

6、本协议须经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经公司与省产业基金协商一致，根据收购部分股权所对应的省产业基金实缴

出资额加上按每年 4%单利计算的收购价格，分别以自有资金 52,892,054.79元和

105,715,726.03元收购其持有的东阳牧业 12%的股权、华昇牧业 12%的股权。公

司与恒晋汇达协商一致以现金 1,050万元（初始出资额的 70%）收购其所持有的

华昇牧业 1.8750%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关联方无偿为《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义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项下回购退出的全部付款义务以及协议

约定的其他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不涉及反担保，是对公司的支持，符

合公司长远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同业竞争，不

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通过本次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加强对东阳牧

业、华昇牧业控制，提升管理效率。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收购后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子公司东阳牧业、华昇牧业的治理结构，完

善其内部控制和监督机制，积极防范，控制风险，促进子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 2025年 10 月 31日，公司与华统集团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3,616.23万元。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自 2025年初至今未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其他关联交

易。

八、备查文件

1、公司与省产业基金签署的《东阳华统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义

乌华昇牧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公司与恒晋汇达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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